附件：
中国总会计师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（试行）

（审议稿）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适应形势发展对总会计师提出的新要求，更好地发挥总会计师在企业发展和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，提高总会计师职业道德水准，规范总会计师职业行为，维护总会计师职业形象，强化总会计师自律管理，特制定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以《会计法》、《总会计师条例》与《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为基本政策依据，同时参照了国外首席财务官制度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条 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员自律性文件，适用于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全体会员。

第二章  职业道德

第四条：总会计师职业道德是总会计师思想道德修养在本职工作中的体现。

第五条：敬业、诚信、廉洁、公正、遵纪守法、保守秘密，是对总会计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。

第六条：社会责任感，现代环保意识，全局观念，是新形势对总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新要求。

第三章  行为规范

第七条 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以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武装头脑、指导工作，切实做到尊重规律、尊重科学，严格按照事物发展规律与科学原则办事。

第八条 认真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方针政策，牢固树立法制观念，做到守法经营，依法理财，依法办事，不做违法违纪和违反政策的事。

第九条 努力学习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并不断实现知识更新，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。新形势下，总会计师不仅要具备财务与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，而且应当具备现代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，还应当熟悉所在单位主营业务知识。

第十条 忠于职守，廉洁自律，保守秘密。严格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企业财务通则》，坚守诚信原则，如实反映、报告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业绩，不做假账并勇于同一切弄虚作假、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。 

第十一条  科学理财，精细管理。科学实施财务发展战略；充分发挥财务监督功能；建立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机制；促进企业信息化建设。
第十二条  勇于开拓创新，虚心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，随着形势发展，与时俱进地革新与提升财务与会计管理功能，创新管理模式。 
第十三条  增强社会责任感、树立现代环保意识和全局观念，正确处理单位利益与国家利益、全局利益的关系，积极促使所在单位承担必须的社会责任，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做贡献。

第十四条  以身作则，发挥表率作用，带好队伍，培养人才。
第四章  奖惩

第十五条 对模范遵守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的会员，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直接或建议有关单位、部门给予精神的和物质奖励。 
第十六条 对违反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、损害总会计师形象的会员，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采取适当方式对其进行批评教育；情节严重者，建议有关单位、部门按规定进行惩处。

第五章 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欢迎非会员单位总会计师、首席财务官、财务总监以及以CFO命名的企业高管参照实行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。

第十九条 本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于下发之日起实行。
